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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半總統制下的立法課責，以臺灣與法國為個案進行比較研

究。「立法課責」指如何讓立法者（集體或個別）的所作所為能為利害

關係人知道，而據以獎懲。過去比較臺、法的研究發現，總理總統制的法

國，國會的運作型態較偏內閣制；總統議會制的臺灣，運作則較偏總統

制，因而在傳統印象上，多會認為法國會較重視以政黨為對象的集體課

責，臺灣則可能較偏重以候選人或立委為對象的個別課責。

本文乃透過制度規範上對選舉前與選舉後的資訊公開要求，比較臺灣

與法國在集體課責與個別課責上的差異。選前集體層次的討論包含國會選

舉制度與政黨管理，個別層次討論的是候選人的資訊公開規範；選後集體

層次關注的是國會全體，個別層次討論的則是國會議員的個別資訊公開。

本文的研究發現有三：第一，單一選區制下的立法課責，會較推向立

委個別受選區課責，但法國的兩輪投票，容易造成政黨採取聯合競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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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因而政黨集體受選民課責的意涵會較臺灣重。第二，對於選前的資訊

公開，法國要求政黨與候選人揭露資訊的程度，多較臺灣高，故集體課責

性與個別課責性都較臺灣佳。第三，對於選後的資訊公開要求，法國的規

範亦較嚴謹，故法國的集體及個別課責性也多較臺灣高。

綜合而言，法國對政黨的集體課責與對議員的個別課責，無論在選前

或是選後，資訊公開的相關規範都較臺灣細密嚴謹，或可為臺灣推動國會

改革或法規修正之參考。

關鍵詞：半總統制、立法課責、臺灣、法國、制度主義

*　　*　　*

壹、前言

立法課責（Legislative accountability），簡言之，便是如何讓立法者（個

別或集體）的所作所為能為利害關係人知道，而據以獎懲。在現有立法文獻

中，相對於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Birch 1964; Flinders 2010; Keane 

2009; Mair 2009; 2011; Rhodes 2011; Urbinati 2006）、責任性（responsibility）

（周育仁 2007; Dykstra 1938; Mair 2009; Mansbridge 2004; Mills 2017; Wahlke 

1971），或回應性（responsiveness）（Dahl 1971; Druckman and Jacobs 2009; 

Gilens 2005），探討的不算多。1 如將憲政體制帶入考量，就更有限。本文因

而欲從事此一議題的探索，並從臺、法憲政體制都是半總統制這一視角切入，

除了補上憲政及立法研究文上獻較缺乏的一塊，更有以下三大背景及理由。第

一，課責性成為民主憲政體制共同講求的原則；第二，以單一選區為主的選

制，讓立法課責在集體及個別中常糾葛，而臺、法皆然；第三，現有文獻多偏

重立法課責與選舉結果的連結探索，尤其是集體層次，以下分述之。

1 針對立法課責的討論，國外目前能夠檢索到的僅有Carey（2009）以及Duvanova and 
Zielinski（2005）這兩篇文獻，國內文獻目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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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這一概念在當代憲政體制下的接筍，
2 先由內閣制的歷史演化而連

結，再有總統制依經驗理論而設計發展，再到近年新興民主國家採用的半總

統制（Elgie 2018），3 雖各有不同的行政與立法權力關係設計，但核心的原則

仍是「代議」。而各體制對「代議」向誰負責，以及如何負責的邏輯卻大相逕

庭。

在民主理論的規範層次上，內閣制因行政、立法的合一，執政黨（或執政

聯盟強）擁有國會多數，組閣後，以全權負責的方式推動政黨的政綱及政策，

主要先向國會負責，國會如通過對政府的不信任案，才有交付選民來裁判的機

制。代議士所扮演的是「委任」（trustee）的角色，選民如要「課責」，對象

便是執政政黨。「內閣制」因此常冠以「責任內閣」之稱號，政治學教科書經

常稱道其「責任」之清楚。

另一個經常拿來對比討論的憲政制度是總統制。總統制設計了三權分立，

選民分別獨立選出行政權的領導者與立法權的代議士，本就不希冀會有執政黨

（或執政聯盟強）來負政策責任，反而希望行政、立法之間能常常攻防，原先

企圖以「立法者」的提案為施政依據，並以行政、立法、司法的制衡牽絆為防

腐機制，並不期待政黨負完全的政治責任，「責任性」很難成為核心的代議原

則，反而是由不同選區選出的立法者來回應選區的需求，或者實踐其對選區的

競選承諾，成為核心價值，代議士扮演了「託付」（delegate）的角色。

如前所述，立法課責性在總統制中的檢視較為複雜，因其牽涉到國會

整體對選民要交代的制衡角色，以及議員要對誰說明其所做所為的回應問

題。本文所欲討論的「半總統制」，多少有些原「內閣制」及「總統制」的

影子，但在運作上又有許多不同的模式，因此，Shugart與Carey（1992）、

Shugart（2005）等將半總統制再區分為「總理總統制」（primary-presidential 

2 民主是個複雜的概念，且政治學研究對它的討論歷史悠久，見Keane（2009）; Lijphart
（1999）; Olson（1994）; Schmitt（1988）等研究。

3 2018年Robert Elgie對半總統制提出了新的操作型定義，如一國的政治體制符合：總統
直選、總理及其領導的內閣集體對國會負責，但不信任案的通過無須國會任一院的絕

對多數，則可被歸類為半總統制國家。如依此定義，至2016年仍屬於半總統制的國家
共有4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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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及「總統議會制」（president-parliamentary system）兩種運作的次類

型。然而，就課責的角度觀之，「半總統制」不若總統制，有權力分立的制度

邏輯可以推演；也不若內閣制，有長久的歷史演化路徑可以依循，讓半總統制

國家的課責，面臨既無清楚「責任」設計，也無清楚「回應」要求的困境。如

用「責任性」或「回應性」來論述或檢視其代議邏輯，便須轉而考量制度上的

細部設計所帶來的影響。

目前既有文獻多指出，就課責效果而言，採用單一選區制，較能見到對議

員個人的課責效果；採用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則以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效果

較好（Vowles 2015, 2）。正因臺、法的國會議員選舉都是採用以單一選區為

主軸的選制，臺灣採取混和制（有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的政黨席位兩票制），法

國採取兩輪決選制，但仍以單一選區為主要運作，課責上會增強個人向選區說

明的強度，但法國因為有兩輪投票，因此還有政黨團結度的要求。雖然有文獻

顯示，臺灣立法院的運作較偏向總統制，而法國國民議會的運作較偏向內閣制

（廖達琪、陳月卿、李承訓 2013），但在實際課責上，臺灣是否會較推向個

別課責，而法國會較推向集體課責，則未有細緻的比較。

再者，現有文獻多偏重集體層次的行為經驗研究，也就是將選舉結果視為

對政黨的課責，但以制度面為主的文獻則較少。因此，本文採取傳統制度主義

途徑，
4 在以單一選區為主的選舉制度背景下，對臺灣與法國的立法課責性進

行「過程面」的探索。固為目前文獻較多討論的是「選舉課責」，亦即從選舉

結果來檢視執政黨或個別議員的主要政見是否兌現，但課責性亦講求過程的公

開透明、公民參與度的提升等，文獻上卻甚少比較探討；故本文著力於此，並

聚焦於選舉前與選舉後制度規範的透明性進行比較。選舉前的比較分為集體層

次與個別層次，其中，集體層次下包含國會的選舉制度與政黨管理，具體比較

的面向則有政見的提出、政治獻金的來源及使用、未依法申報的罰則、競選花

費補貼等規範；個別層次下所探討的規範對象，則為候選人，具體比較面向大

4 本文採取的研究途徑為傳統制度主義途徑，以條文法規的比較為主。雖然行為主義革

命後有新制度主義的產生，但在進行跨國比較時，傳統的制度法規仍很適合做為理解

一國制度設計的基礎，所以本文仍回到傳統制度主義途徑，進行臺、法的比較研究；

這樣的制度跨國比較，也有實務上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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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與政黨相同，但尚有被選舉人資格與選舉保證金、政治獻金選舉支出超額處

罰等細部規範的差異比較。選舉後的比較，亦同樣分為集體層次與個別層次，

集體層次指的是國會全體，比較的面向包含會議公開原則、議事轉播制度、黨

團組成標準、與記名投票的提出等；個別層次所指的對象則是議員，具體比較

項目包含記名投票結果公告、議員的財產申報制度，以及貪汙治罪等。

本文分成六大部分，分別是：前言、文獻回顧、研究架構、臺灣與法國選

舉前的制度規範比較、臺灣與法國選舉後的制度規範比較，以及結論。

貳、文獻回顧 

一、課責性成為民主憲政體制共同講求的原則 

「課責」的概念在公共行政學上被廣泛使用，內容幾已涵蓋了「民主治

理」大部分的內容。課責概念的應用層面，多半在強調課責性所包括的「資

訊」（information）與「獎懲」（sanction）這兩大基本特徵（周育仁 2007; 

Keohane 2002）。檢視政治學、行政學與法律學領域的相關文獻，可發現學

界對於課責性（accountability）概念的定義並不完全一致。以狹義的解釋來

說，課責係指向高層權威（higher authority）負責，要求向某個權威來源解釋

說明個人行動的過程，處理的是有關監督和報告之機制（Kearns 1996; Mulgan 

2000）。因此，綜合既有文獻對課責的定義，本文將立法課責定義為：「國

會整體或個別議員在立法程序及代議作為是否能夠被足夠的揭露，而被利害關

係人，如選民、政黨、總統等等，能鑑別出其是否實踐承諾或託付，以為獎懲

之參考」。

當代民主理論下衍生的憲政體制設計，各有不同，但關鍵的代議邏輯，比

如責任（responsibility）是行政、立法合一的內閣制所強調的，依國會多數而

組閣的政黨先集體對議會，再對人民負政策責任；回應性（responsiveness）

則是三權分立的總統制，因無法有同一政黨（或聯盟）負政策之責，而要求立

法者對選區要有回應。

文獻上，責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的概念指的是行政者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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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負起責任，是政治學研究的基本框架，尤其是針對英國憲政體制研究的

傳統分析框架，並且通常與「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放在一起討論，

成為「代議與責任政府」（representative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見

Birch 1964; Flinders 2010; Rhodes 2011等研究）。Birch（1964, 21）從他對英

國政治體制的研究指出，一個有代表性的體制，可以讓政府以多種形式來負起

責任。這個看法受到許多制度研究者的認同，例如Wahlke（1971）認為，責

任政府是研究代表性的最佳分析框架之一；Mair（2009; 2011）則是認為，代

表性替責任政府的概念提供了一種特殊見解。然而，在長久的研究發展後，近

代的研究多已進一步將兩者脫鉤，成為「代議對抗責任政府」（representative 
versus responsible government）。

對於代議制度的發展，當代民主理論的討論已將之延伸到水平課

責（horizontal modes of accountability）與垂直課責（vertical modes of 

accountability）兩種不同方向的課責對象（Mills 2017）；前者是指議會對內

閣的課責（亦稱「監督」），後者則是指對政黨國會議員，或選民對政黨及議

員的課責。然而，代議政治究竟代表了誰？在當代再度成為熱門的討論議題，

原因是選民不再只能透過選舉才能對政府進行課責，以及，也不再只有選民才

能對政府進行課責，其他的社會／公民團體也可以對政府進行課責。這些新興

的監督團體產生，以及選舉以外的課責類型，讓「議員的代表性」與「責任

政府」的關係，跳脫了傳統上對於制度與選舉結果之間的關聯性討論（Keane 

2009; 2011），讓選舉與代議之間的關係重新被思考（Mansbridge 2004）。5 

上述文獻所點出的代議困境，就憲政制度的層面觀之，水平課責的討論多

發生在內閣制下，因內閣制行政與立法權合一的運作特色，在實踐上是由議

會多數黨（單一或聯合）負起責任；但在典型總統制的國家中，例如美國，

憲政設計係採分權的制度（separation of power），總統與國會分別由直選產

生，各自向其選民負責。因此，總統制無集體的責任政府概念，在制度上會較

5 Keane（2009）甚至使用「監視民主」（monitory democracy）一詞來說明當代議會民
主制的發展；Tormey（2015）則認為，當代的代議民主已處於一種「代議政治的終
結」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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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民選的執政者或代表直接「回應」公眾意見（Druckman and Jacobs 2009, 

161）。

對於總統制下的回應性，有為數不少的文獻討論的內容集中於：政治人物

的表現（performance）如何？公民的政策偏好為何？以及要如何探測公民的

偏好等等。
6 但歸結來說，總統制基於制度的誘因，選民課責的對象為個別層

級的民選總統或議員。因此，除了上述幾個議題之外，研究上也常與能夠展

現政治人物個人特質的領導力（leadership）及政策提案（policy proposal）放

在一起討論。
7 由選舉制度所帶來的分配不公與政府回應性的問題，例如：誰

從政府那裏得到了什麼（Gilens 2005），經常成為在總統制下探討的主題。這

種類型的研究多半屬於行為主義的研究範疇，研究主題圍繞著選舉、政治人

物的行為與表現（behaviors and performance）等展開，其中雖已包含立法課責

（legislative accountability）的概念，但文獻上較少直接點出，最直接相關的

應屬 Carey（2009）的《立法投票與課責》一書。

由Carey（2009, 14-20）所提出的立法課責架構，包含以下四種情況：第

一種是「集體課責」，指的是議員向政黨負責，而由政黨向選民負責；第二種

是「個別課責」，指的是議員向選民負責；第三種則是同時出現集體課責與個

別課責的情況，制度上因素是因為總統具有民意基礎，且對立法程序具有實質

的影響力，例如總統有國會議程的決策權、全部或部分法案的否決權、提出與

原提案相反的法案等，致使國會議員面臨需同時向總統及選民負責的情況，

讓課責的情況變得複雜；
8 第四種情況最為複雜，指的是議員需向多重對象

（principals）負責的情況，為了因應各國不同的實體運作情況而產生，且這些

6 為了要能探測民意的偏好，也有一些跨領域的研究，將資訊技術（ICTs）的發展使用
於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關係上。例如廖洲棚（2013）的研究，透過資訊技術的使
用，探測到公眾意見的偏好，並透過提升資訊的透明度，增加政府機構對公眾意見的

回應性，希望達到提高民眾對政府的施政滿意度之目標。
7 許多研究認為，當代民主制度其實就是代議制度，很大程度依賴於選舉制度與憲政制

度的運作結果，例如Dahl（1971, 1）就堅持認為，民主的關鍵特徵就是政府對其公民
偏好的持續回應。Urbinati（2006, 3）則認為，選舉制度讓數以百萬的美國公民，可以
依據代表們的行為，決定誰可以代替他們進到華盛頓特區。

8 關於總統影響立法程序的更多討論，請參見Alemán and Tsebelis（2005）及Shugart and 
Carey（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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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之間的關係日趨複雜，如巴西及歐盟，此種情況下的課責也最為困難。

二、選舉制度對立法課責的聯結探索

 選舉制度與立法課責的探索性研究，從制度分析到經驗研究的文獻相當

豐富。以制度為分析對象的文獻，例如Masket（2014）對美國選舉制度的研

究，他的研究指出，美國贏者全拿的選舉制度讓選民無法對國會議員進行課

責，因為選民經常憑藉政黨的標籤去選擇國會議員與州議員，但政策責任卻通

常由總統來承擔，因此議員們實質上處於無法被課責的情況。同類型的研究

還有Vowles（2015）對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與單一選區制在課責效果上的差異

研究等。Vowles（2015, 2, 16）的研究指出，單一選區所選出的議員，在課責

上，會較能見到對個別議員的課責效果；由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所選出的議

員，則以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效果較好；以及，混和名單比例代表制的課責效

果會比「贏者全拿」的制度好，因為藉由選舉要求政黨改進低素質的政黨名

單，應該會比提升參選議員的素質更為容易。此外，也有對選舉課責與民主體

制之間的關聯性所進行的經驗研究，例如Hellwing與Samuel（2008, 65）對75

個國家進行選舉課責性的比較，得出「選民對現任者（incumbents）的潛在課

責性，在分權制下會較在內閣制為強」的結論。

除了選舉制度的研究之外，對立法行為的研究多數於經驗研究的範疇，

內容包含：發言、質詢、提案、表決等，依據不同的分類標準，又可以再細

分為法律提案與臨時提案、口頭質詢與書面質詢等許多細項。這些研究多將

選舉制度當作自變項，從行為上討論議員的代表性是選區導向還是政黨導向

（王靚興 2009；盛杏湲 2000; 2005; 2008; 2014a; 2014b；黃秀端 2003）；或者

從國會內的記名表決結果，分析不同政府類型（例如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

的政黨團結度與投票聯盟策略差異（吳宜蓁 2001；盛杏湲、黃士豪 2017；黃

秀端 2002; 2004；黃秀端、陳中寧 2012；黃秀端、陳鴻鈞 2006；楊婉瑩 2003; 

Godbout and Foucault 2013; Rosenthal and Voeten 2004; Wilson and Wiste 1976; 

Wood and Pitzer 1982），或者立委投票取向差異的比較分析研究（盛杏湲 

2014a; 2014b；游清鑫、范惕維 2014）。這幾種類型的研究文獻雖未直接探討

立法課責，但是不失為研究立法課責的基礎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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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主代議制下的代議士究竟代表了誰？一直存在「委任」（truste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與「託付」（delegat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的爭

論，代議士本身是否應該要完全遵循選民的意旨，還是可以有自身的價值判

斷，學界一直有所爭論，政黨在代議政治中的角色與影響，加深了立法課責

的複雜度，也是Carey（2009）在討論立法課責時，對國會議員該向誰負責

（principals）進行分類的考量。在課責時，便帶來究竟該向政黨負責，還對選

區選民負責的基本問題。
9

三、現有研究偏重立法課責與選舉結果的連結探索

對於課責性的討論，文獻上有從「過程論」或「結果論」兩種角度出發的

研究，前者的探討集中於立法過程資訊的揭露程度；後者則是以選舉結果作為

課責效果的判準。

從「過程論」的角度出發的研究，較近期的有丹佛大學（University of 

Denver）於2015年出版的「尋找立法課責：重建立法過程中的公民信任」研究

報告。報告中指出，立法課責與政治信任感密切相關，而政治信任感又建立

公民在對立法表現的感知之上，且兩者之間有正向關聯（University of Denver 

2015, 11）。換句話說，立法過程中的資訊透明度是建立政治信任感及立法課

責的關鍵因素，因為資訊透明度提高，民眾對立法資訊的理解便能增加，進而

提高政治信任感，對議員立法表現的評價也會較好。就重建公民信任的目標而

言，國會在制度上應該讓更多的議員能夠參與國會議程的決定，而不僅只是由

政黨的黨團幹部來決定國會的議程；對於法案的後續追蹤與評估，則應傾聽公

民的聲音，讓議題與時事連結。如此一來，民眾的政治信任感與對立法表現的

感知皆能獲得提升，立法課責性亦能展現在國會整體層次與議員個人身上。

從「結果論」的角度出發的研究，也就是選舉課責的研究，例如

Duvanova與Zielinski（2005）的研究指出，即使經濟在數據上表現良好，選

民仍會憑著他們對景氣的感受，藉由選舉向執政黨表達不滿。因此，選舉結

9 總統也是國會議員要負責的一端，尤其臺灣的「半總統制」下，總統有立法的影響

力，但目前政黨還是重要媒介，故在制度面探討，先以政黨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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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展現的，是選民對政黨的執政印象，多過於候選人的個人特質。McLeay與

Vowles（2007, 78）的研究則是指出，選舉投票率與選區競爭程度，對議員的

回應性會有所影響。假如選舉的投票率低，由於中間選民（median voter）與

公民中位數（median citizen）不同，選出的議員就可能距離民眾較遙遠，議員

的回應性就會較差；如果選區競爭的較不激烈，則現任議員就更可能不太回應

選民的要求（unresponsive）。以及，Rogers（2012）的研究發現，如就國會

選舉結果與經濟議題之間的關聯度來看，執政黨很少因為處理好經濟議題而勝

選，總統光環的影響其實更大些。類似研究還有張傳賢、張佑宗（2006）對政

府經濟施政表現與選舉得票相關性所進行的研究。但這樣的結論也受到許多質

疑，特別是對於何謂「好」的經濟？其標準為何？可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結果論的最後一篇文獻是Fumarola（2018, 19）對23個民主國家所進行的

選舉課責研究。他認為，選舉課責與民主品質有關，雖然經濟因素是影響選民

是否會投給現任者的重要因素，但選民最終是否會投給現任候選人，還會受到

候選人個人特質以及一些特定背景因素的影響。個人因素像是候選人的政黨忠

誠度；特定背景因素則例如現任政府責任的明確性、媒體的自由度與多元性等

等。由於這些因素會影響選民對選舉公正性的觀感，因此是提升民主品質的重

要實質內容，也是選舉課責能否有效的關鍵因素。

綜上所述，可說在現有文獻中，課責性（accountability）是唯一可跨越不

同體制被探討的。因不論任何體制，人民可監督或了解有權力者的所做所為，

並可據以獎懲，應是民主通則，但相關文獻探討的並不多，僅有Duvanova與

Zielinski（2005）以及Carey（2009）這兩篇文獻，可列為較直接有關。此外，

多數文獻都較偏重立法課責與選舉結果的連結，針對過程面的討論較少。本文

因而以「過程面」的討論為主，同時重視集體與個別層次，並將研究焦點集中

在選民等對議員的垂直課責上，但本文不討論立法課責裡水平課責，
10 原因是

水平課責強調的是國會監督政府的功能，也是國會研究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歷

10 Mills（2017）在討論國會的透明度與課責性時，將課責分為分「水平課責」跟「垂直
課責」兩種，並分別提出一些指標進行檢驗。其中，水平課責的對象是行政機構，垂

直課責的對象才是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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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已有許多文獻對其進行探討。
11 例如，針對臺灣與法國國會監督的制度面比

較，過去已有文獻指出，臺灣對國會監督力量的制度安排，較依照「總統制」

權力分立的思維在發展，而法國國會似較受「內閣制」權力融合思考之牽制」

之研究結論（廖達琪、陳月卿、李承訓 2013）。故本文只進行垂直課責的討

論，並對半總統制下的立法課責，以臺灣與法國為比較個案，進行制度面的探

索。由於課責性與資訊的公開透明度高度相關，在法規上，各國通常會於政黨

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政治獻金法、財產申報法，以及反貪腐等相關

法案中，對政黨或個人的資金來源與使用，有一定程度的規範。本文所進行的

制度規範比較，內容主要出自於前述法律之規範（請參見表1）。以及，本文

以選舉作為切點，將討論的時間序列分為選舉前與選舉後，底下各再分成集體

層次與個別層次進行討論。

表1　臺、法主要比較的法規來源
臺灣 法國

選舉前

政黨的成立與運作 政黨法 社團團體法

陽光法案

政治獻金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刑法

財務透明法

選舉開支暨政治活動資助法

反貪法

政治資助法

政治信任法

刑法

選舉後 國會運作

立法院組織法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立法院議事規則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貪汙治罪條例

刑法

第五共和憲法

國民議會議事規則

國民議會辦公處細則

財務透明法

刑法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1 國會監督一直是立法研究探討主軸，相關文獻可參見廖達琪（2008）；廖達琪、李
承訓（2010）；廖達琪、陳月卿、李承訓（2013）；Rockman（1985）；Rosenthal
（198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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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架構包含選舉制度的討論、不同半總統制次類型集體課責性的

推論，以及比較的方法與指標，分別有其理論基礎，但選舉制度對立法課責的

影響，於文獻回顧中已有說明，故以下依序說明不同半總統制次類型集體課責

性推論的理論邏輯，以及本文所挑選的比較項目之理論意涵。

一、不同半總統制次類型的集體課責性推論

首先，半總統制如同Duverger（1980）所指出的，無論在正式的憲政權力

還是在實際運作上，存在相當多元的樣貌。有些半總統制中的總統具有明顯

的權力（如奧地利）；有些總統表面上看起來權力有限，但實際上卻是相當

重要的政治角色（例如法國）。這些差異促使Shugart與Carey（1992）進一步

將半總統制區分為「總理—總統制」與「總統—議會制」兩種運作次類型。之

後，Shugart（2008, 347-348）在研究半總統制的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關係時，從

制度的理論邏輯出發，認為行政權與立法權的互動關係，與政治制度沒有必然

的關聯性。
12 換句話說，不是所有內閣制國家的行政立法關係都是「層級式」

（hierarchical relation）；也不是所有總統制國家的行政立法關係都是「水平

式」（transactional relation）。13 由於半總統制是兼具內閣制與總統制特色的

制度，行政立法關係實際運作的情況可能更趨多元與複雜，因此他建議，在進

行半總統制的跨國比較研究時，如能跳脫內閣制與總統制二元的制度框架，去

深入探討政體類型的制度理論邏輯，並考慮政治系統中課責的根源，那麼，半

12 因為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內閣制和總統制的典型，其實不是世界上多數國家政治運作的

實況。多數的內閣制國家，運作上少有能像英國是由一黨多數（single-party majority）
控制國會與政府；而多數的總統制國家，運作上也少有能像美國，立法機構能完全獨

立於行政機構之外，並具有能與行政機構討價還價的能力。
13 總統制水平的行政立法互動關係明顯有別於內閣制下的層級關係，最早可見於漢弭

爾頓（Alexander Hamilton）、麥迪遜（James Madison）與傑依（John Jay）這三位
美國政治家，在18世紀80年代中針對美國憲法和美國政府的運作原理進行剖析和闡
述，並於1788年首次出版為合集《聯邦論》（The Federalist Papers）。他們（尤其是
Madison）在此書的許多篇章中皆提及，總統制下的行政立法關係，是一種平行關係
（transactional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Fairfield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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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制的跨國比較研究將會更有意義（Shugart 2008, 361）。

其次，既有文獻指出，政黨組織的薄弱（party organizational weakness）

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了行政機構和立法機構之間，缺乏正式的層級關係

（Epstein 1967; Sartori 1994a; 1994b）。例如，Samuel與Shugart（2003）及

Samuel（2004）指出，課責與政策產出及腐敗密切相關；Gerring與Thacker

（2004）則認為，政黨的弱化會導致更多的腐敗現象。基於以上研究的看

法，Shugart（2008, 361）提出，對於政治制度的選擇，如從運作的角度上來

看，在已有全國性且組織嚴密的政黨存在的條件下，該國比較可能採用只有國

會有權對行政權問責的制度（exclusive executive accountability）（包含「總理

總統制」）；反之，則比較可能採用行政立法分權的制度（包含「總統議會

制」）。

由上述Shugart（2008）對行政與立法層級關係的看法可知，組織嚴密的

政黨意味著議員要向政黨負責，並由政黨向選民負責，此即Carey（2009）所

指稱的「集體課責」之意涵。本文因而提出兩個假設，假設一是半總統制次類

型中的「總理總統制」，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會較強；「總統議會制」的集體

課責性則會較弱，也就是議員向政黨、政黨向選民負責的相關規範會相對弱一

些。假設二則是半總統制次類型中的「總統議會制」，對候選人或議員的個別

課責性會較強，「總理總統制」的個別課責性則較弱。

二、比較項目的理論意涵

本文假設，「總理總統制」的集體課責性會較強；「總統議會制」的個別

課責性會較強。為了驗證此假設，本文在研究架構的層級討論上，同時重視對

集體層次與個別層次；在時間序列上，則同時將選前與選後納入考量。並在比

較項目的選擇上，挑選能夠提高資訊透明度的制度規範進行比較，例如：是否

有專法規範政黨的成立與運作、政黨與候選人的資金來源與使用、議事公開原

則、財產申報等貪污防治，以及違法刑責的輕重等，其背後的理論基礎在於，

立法課責有助於提升代議民主的穩定與品質，資訊公開則是落實立法課責的重

要途徑，理由說明如下。

首先，美國開國元勛James Madison（1787）在〈聯邦論第10篇〉（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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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ist 10）中指出，共和代議政府的優點之一，便是可透過選定的公民團

體，來完善並擴大公眾的觀點。依據Madison的觀點，代議（representative）

是共和國立法權的基礎，課責過程（a process of accountability）將允許議會領

導公共議題，但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才是政府各項權力的最終來

源，因為立法機構在公共議題的選擇上，有專斷的可能，因此需要預防立法權

的過度擴張。丹佛大學（2015年）的研究指出，為了預防立法專斷，立法課

責有其有其必要性，而資訊透明度則是重要關鍵。王保鍵（2016, 160）的研

究則是認為，議會透明化的內涵應包含議員的「議事行為」及「操守行為」兩

個構面。其中，「議事行為」指的是議事程序的資訊公開，「操守行為」指的

是議員的財產，議員與遊說者、利益團體往來等相關資訊的公開。

其次，關於政府資訊應向人民公開的理論邏輯，誠如Madison（1822）所

主張，為了政治參與，人民應有獲悉政府運作資訊的憲法權力。
14 公共資訊的

「財產權」（property rights）應歸屬於人民，但各國憲法通常未明文規定人民

有「知的權力」，而是散見於各種判決實踐。學者Foerstel（1999）在整理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有關人民「知的權力」的判決後歸納，人民「知的權力」的意

涵可分為三個層次，最高層次是由政府主動公開資訊，中間層次是政府被動公

開資訊（應人民申請求而提供），最低層次則是禁止政府限制人民傳遞或溝通

有關政府事務的事實或意見（湯德宗 2007, 267）。因此，本文以此做為資訊

公開程度評比的判準，如層次越高，則課責性越強；如層次相同，則以規範縝

密的程度為判準，例如：規範越縝密、或者罰則越重，則課責性會較強。

肆、臺灣與法國選舉前的制度規範比較 

資訊透明度與課責性有密切相關，Carey（2009）認為，記名投票是判斷

政黨團結度與個別課責的重要面向；Mills（2017, 1）則是指出，以下三個面

14 “A popular government without popular information or the means of acquiring it is but a pro-
logue to a farce or a tragedy, or perhaps both. Knowledge will forever govern ignorance: And 
a people who mean to be their own Governors, must arm themselves with the power which 
knowledge gives. (Madison 182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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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政策效果，可作為用來檢視資訊的透明度：一、使用各種資訊與通訊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提供更多議員的相關資訊；二、

揭露議員的財產；三、公開議員的競選花費與資金來源。依據這兩位學者的觀

點，如資訊透明度越高，則對政黨或議員的課責性應會較強；如制度包含獎懲

制度，則更能看出課責的強度。因此，本節先進行臺灣與法國在選前制度規範

面的比較，討論的部分包含：國會的選舉制度與政黨管理，以及議員個別層次

的比較。其中，政黨管理又分為「基礎面」與「競選過程」面；個別層次則只

有競選過程面的討論（請參見表2至表5）。下一節再進行國會內部的制度規

範面比較，討論的層次同樣分為集體層次與個別層次，惟前者指的是國會本身

的資訊公開程度；後者則是探討與議員相關的資訊公開規範（請參見表6及表

7），各表先呈現本文現對臺、法比較的評判結果：其後會接續說明表中各項

目的評判理由及邏輯。

一、集體層次

（一）國會的選舉制度 

就臺灣與法國國會選舉制度來看，目前臺灣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採取

以單一選區為主的選制，席次由單一選區的區域立委票與比例代表制的政黨

票所組成，
15 由於區域立委的席次較多，在課責上會較推向議員對選區負責的

個別課責，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相對較弱。法國國民議會的選舉採用兩輪投

票制，
16 為獲勝選，政黨通常會採取結盟策略，在課責的面向上，對政黨的集

體課責性會較強，對議員的個別課責性則會較弱（如表2所示）。原因說明如

後。

15 臺灣立法委員選舉自2008年起採用單一選區兩票制，任期4年，共有113席。其中，區
域立委有73席、全國不分區及僑選立委有34席，原住民立委有6席（採用複數選區單記
不可讓渡投票制）。

16 法國國民議會選舉採取單一選區兩輪絕對多數決制（second ballot system），任期五
年，總席次為577席。其中，法國本土有539席，海外大區19席、海外屬地有8席，海外
僑民有11席。每個選區的應選名額為一人，如投票率在25%以上，任何一候選人獲得
絕對多數票（50%）即當選；若無候選人於第一輪贏得過半數的選票，則由獲得該選
區12.5%票數的候選人進入第二輪。第二輪選舉中，由得票最高的候選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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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臺灣與法國國會選舉制度的比較

臺灣 法國 臺、法的集體課責性比較

選舉制度 單一選區兩票制 兩輪多數決制 臺：較弱

法：較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2008年以前，臺灣立委的選舉制度原是採用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 vote），自2008年起，立委選舉才改採以單一選區為主的

兩票制，
17 但臺灣目前只有近1/3左右的席位（34席）是由比例代表制的政黨

票所決定。因此，在臺灣以單一選區為主的兩票制下，由政黨擔綱的責任政治

色彩會較淡，強調議員個人回應選區的個別課責性會較強。

法國國民議會選舉所採用的兩輪投票制，候選人必須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

絕對多數的票數，否則必須進行第二輪的投票。由於候選人通常很難在第一

輪的投票中就獲得絕對多數的票數，因此舉行第二輪投票是常態。在第二輪投

票中，各政黨通常會採取聯合競選策略，串連與自己意識形態或利益相近的

政黨，以求勝選。
18 選民在第一輪所投的票，會影響政黨在第二輪選舉中的策

略。因此，兩輪多數決容易造就多黨聯盟的政黨體系，在課責上，由政黨聯盟

集體負政治責任的色彩會較濃，強調議員個別回應選區的個別課責性會較弱。

（二）政黨管理

對於選前資訊的集體層次，此階段指的是管理政黨的規範，本文探討的面

向包含「基礎面」及「競選期間」兩個面向。在「基礎面」上，本文主要檢視

部分包含：政黨的資金來源、資金管理、政黨財產申報，以及未依規定申報的

處罰規範等四項（請參見表3）；「競選期間」檢視的部份則包含：政黨政見

的提出、政治獻金的來源及使用、政治獻金的管理、違法收受及罰則，以及競

選花費的補貼等五個面向（請參見表4）。以下分述並說明之。

17 臺灣改用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原因有很多，相關討論可參見王業立（2001）；林繼文
（1999）；徐永明（2002）；盛治仁（2006）；盛杏湲、黃士豪（2006）等研究。

18 有關法國政黨的選舉結盟策略之討論，請參閱張台麟（200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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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礎面

對政黨基礎面的集體課責性，本文比較四個面向上的法規。經由比較後得

知，除了在政黨財產申報的規範上，臺、法目前的規範皆是每年向主管單位申

報，且資料完全公開，因而在集體課責性上是差不多的之外，在其他面向上，

包含：政黨的資金來源、資金管理，以及未依法申報的罰則，皆是法國的規範

較嚴，故法國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會較強，臺灣則是較弱（請見下表3），以

下依序說明判准理由與結果。

表3　臺灣與法國對政黨基礎面的集體課責性比較

臺灣 法國
臺、法的集體

課責性比較

基礎面

(1)  主要資

金來源

非公共捐款

（個人、人民團體、政黨、

營利事業）

政黨補助金（得票補助）

黨費收入

非公共捐款

（個人、黨公職人員、政

黨）

政黨補助金

（得票補助+席次補助）

黨費收入

臺：較弱

法：較強

(2)  資金管

理

建立專戶、政黨負責人簽

名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

建立專戶、且需交由專業

會計人員管理

臺：較弱

法：較強

(3)  財產申

報相關

每年向內政部提出財產及

財務狀況決算書表，內容

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並於網路公開

每年向國家的「競選帳目

和政治資金全國委員會」

（CNCCFP）申報財務狀

況，內容公布於政府公

報，並於網路公開

臺、法差不多

(4)  未依法

申報之

罰則

處新台幣20萬至500萬元

的罰鍰

處3年徒刑及4.5萬歐元罰

金、削減或不予發放政黨

的公共補助金

臺：較弱

法：較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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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資金來源

臺灣目前政黨的成立與運作，主要依據《政黨法》的規範，
19 政黨的經費

及收入來源，包含：黨費、政治獻金、政黨補助金、活動出版品及宣傳品的銷

售所得等，但政黨的運作主要係依靠非公共捐款，包含個人、人民團體、政

黨，以及營利事業、
20 政黨的選舉得票補助金，以及黨費收入為大宗。法國政

黨主要的收入來源為非公共捐款、政黨補助金及黨費收入，但法國至今仍未有

「政黨法」來規範、限制政黨或政治團體的成立與權益，故政黨的成立與地

位，與一般社會團體相同，是依據1901年的《社團組織法》來辦理。對於政

黨資金來源的管理，主要係起自於1988年，法國確立了對政黨的公共資助原

則；並自1990年起，將政黨補助金分為政黨的選舉「得票補助」及國會內的

「席次補助」兩種；
21 1993年起，開始限制政黨的企業捐款；自1995年起，則

完全禁止。
22 整體看來，法國對政黨資金來源控管的程度較嚴，依據Foerstel

（1999）的判準，如規範越嚴，則課責性較強，因而法國在集體課責性上較

19 臺灣政黨的成立與運作，目前已由《政黨法》專門規範，在此之前，則是於1989年於
《人民團體法》中增訂「政治團體」專章加以規範。實施一段時間後，由於該法已難

符合政黨政治發展的實務需求，行政院自2000年初，即開始研擬政黨法草案，期間五
進五出立法院，於2016年第六度送請立法院審議，2017年11月中於通過立法，總計歷
時17年。臺灣《政黨法》立法的重點包括：建立政黨公平競爭機制、財務公開透明接
受監督、政黨組織運作符合民主原則等。因此，未來政黨應辦理法人登記、推薦候選

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定期召開黨員大會並應辦理財務申報，如果違反相關規定，主

管機關可處以罰鍰，甚至廢止備案。
20 每年對同一政黨的捐款額度，個人為新台幣30萬元、人民團體及政黨為新台幣200萬
元、營利事業則為新台幣300萬元。

21 第一部分的得票補助分配標準為：政黨在最近一次國民議會選舉中，至少在50個選出
推出候選人，且每名候選人在各自的選區至少獲得1%以上的選票。第二部分的席次補
助分配標準為：議會上下兩院的議員席數，根據政黨或政治團體的議員席數按比例分

配。
 見1990年1月15日第90-95號法令的《選舉開支暨政治活動資助法》（loi n° 90-55 du 15 

janvier 1990 relative à la limitation des dépenses électorales et à la clarification du finance-
ment des activités politiques）。

22 法國限制企業對政黨的捐款，詳見1993年1月29日第93-122號法令的《反貪法》（loi n° 
93-122 du 29 janvier 1993 relative à la prévention de la corruption et à la transparence de la 
vie économique et des procédures publiques）及1995年1月19日第95-65號法令的《政治資
助法》（loi n° 95-65 du 19 janvier 1995 relative au financement de la vie politique）。



 半總統制下的立法課責：臺灣與法國國會制度面的比較研究　93

臺灣強。

(2) 資金管理

依據臺灣《政治獻金法》之規定，政黨應開立建立專戶，於申報時由政黨

負責人簽名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法國政黨的資金管理規範，則除了設立專

戶之外，必須聘請專業人員管理，
23 政黨負責人不得經手。相較於臺灣，法國

對資金透明度要求的規範較嚴，如依據Foerstel（1999）的判準，法國對政黨

集體課責性會較臺灣強。

(3) 財產申報

依據臺灣《政黨法》第21條之規範，政黨每年應定期向內政部申報財產及

財務狀況決算書表，
24 並由政黨負責人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內容刊登

於政府公報，並於網路全部公開。法國政黨則是每年需向國家的「競選帳目和

政治資金全國委員會」（Commission Nationale des Comptes de Campagne et des 

Financements Politiques，以下簡稱CNCCFP）申報財務狀況，但2017年以前，

該委員會只會公布帳目摘要，完整內容不對外公布，直至2017年才改為對外

全面公開申報內容。
25 由於從兩國目前對政黨財產申報的規範上來看，都是每

年向主管機關申報，且資料完全對外公開，因此，在這點上，本文認為，臺、

法對政黨的集體課性是差不多的。

(4) 未依法申報之罰則

依據《政黨法》的規範，臺灣政黨如未依法申報，視情節將可處新台幣20

萬至500萬元的罰鍰。26 法國政黨則未依法申報，則可處政黨負責人處3年徒刑

及4.5萬歐元罰金，政黨的公共補助金被削減或不予發。27 從前述法規的比較

23 政黨帳戶如年度活動金額達23萬歐元以上（折合台幣約850萬元，匯率計算：1歐元=36
元新台幣），則政黨需聘請兩位審計員來負責帳務處理；如年度活動金額在23萬歐元
以下，則交由一位審計員負責。

24 財產及財務狀況決算書表包含：一、決算報告書；二、收支決算表；三、資產負債

表，以及四、財產目錄。
25 見2017年9月15日的《政治信任法》（loi n° 2017-1339 du 15 septembre 2017 pour la con-

fiance dans la vie politique）。
26 不為申報或不依法定申報處新台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之罰鍰。未補正或經補
正後仍不符規定者，處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之罰鍰。

27 見法國1990年的《選舉開支暨政治活動資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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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知，法國對政黨未依法申報的罰則較嚴，除了罰鍰外，尚有刑責，故依據

Foerstel（1999）的判準，法國對政黨集體課責性會較臺灣強。

綜上所述，由表3可知，法國對政黨運作的管理，規範上多較臺灣嚴格，

如依據Foerstel（1999）的判準，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較臺灣高。臺灣有《政

黨法》的施行，讓政府對政黨運作的監督法制化，
28 但由於2017年年底才通過

的《政黨法》，仍未禁止企業捐款，使得政黨與企業仍可存有一定程度的聯

繫，難以切斷政黨與企業的關聯，就課責面上來說，由於政黨可以接受企業捐

款、政黨營運不見得要依賴政黨的選舉的得票補助，
29 因而選民對政黨的集體

課責性會較弱。

至於法國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強，則有其歷史脈絡及緣由。首先是創立第

五共和的戴高樂總統，對政黨的結黨營私頗為反感。其次則是第五共和建立

之前的第三、第四共和，因採行內閣制，內閣更迭頻繁、行政效率不彰，導致

法國人民普遍對「政黨」抱持負面或貶抑的看法。故自第五共和成立（1958

年）至1988年以前，法國的政黨及政治團體皆依《社會團體法》的規範，不

得有營利性的收入，只能收取少量的黨費。祗是，法國政黨的成員人數普遍較

少，黨費收入十分有限，隨著選舉費用的增加，黨費難已滿足政黨營運的需

求，於是政黨經常利用參加國營企業或政府基金的計畫，讓企業雇用專門為政

黨工作的人員，或是私下收取企業的回扣，來填補自身的財務需求。此種運作

模式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二十世紀八○年代，法國爆發了一系列腐敗醜

聞，當時主政的密特朗總統因而決心治理政黨腐敗的問題。自密特朗主政期間

（1981~1995）開始，國家的補貼逐漸成為政黨穩定的資金來源。1995年起，

禁止企業對政黨捐款，法國的政黨基本上就是依賴國家的得票補助與席次補助

在運作，至今仍是如此。因此，法國的政黨公共補貼制度，可以說從結構上終

28 實際上，截至2019年1月初，只有8個政黨完成法人登記。這8個政黨分別是：民主進步
黨、中國國民黨、皇君人民政黨、民生黨、臺灣學習黨、新生黨、左翼聯盟及孫文主

義力行黨。未辦理者，未來將依法廢止其備案。
29 依據內政部所公布的2018年政黨補助金占各黨年度收入總額的比率：國民黨為

23.84%、民進黨為34.76%、時代力量為52.31%、親民黨為85.01%，新黨為8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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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了政黨的非法資金來源，公款補助平均占各黨財政收入的五成以上。
30 

2. 競選期間

除了基礎面對政黨的通則性規範外，與集體課責性更進一步相關的，是政

黨在選舉期間的資訊公開程度。本文比較臺灣與法國在競選期間對政黨資訊公

開的要求五大面向的法規，發現在政黨政見提出的規範上，臺灣是對單一政黨

的課責性較強；法國則是對跨黨聯盟的集體課責性較強；其餘規範像是政治獻

金的來源、違法收受之罰則，以及競選花費的補貼制度等，皆是法國的集體課

責性較強；只有在政治獻金的管理規範上，臺、法差不多（請見下表4）。以

下依序說明判准的理由與結果。

表4　競選期間臺灣與法國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比較

臺灣 法國
臺、法的集體

課責性比較

競選期間

(1) 政黨政見 有選舉公報制度，公報

上有政見欄

政黨申請登記不分區候

選人名單時一併繳送

政黨經常於選舉時推出

聯合競選政見，課責對

象較難判斷是哪個政黨

臺： 對單一政

黨強

法： 對跨黨聯

盟強

(2)  政治獻金

的來源

來源較多，可接受企業

捐款

自然人、人民團體或政

黨、營利事業

來源較少，不可接受企

業捐款

自然人、政黨或政治團

體

臺：較弱

法：較強

(3)  政治獻金

管理

專款專戶使用 專款專戶使用 臺、法差不多

30 對法國政黨的公共補助制度介紹，另可參見陳淳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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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法國
臺、法的集體

課責性比較

(4)  違法收受

或未依法

使用之罰

則

按捐贈金額處 2倍罰

鍰，最高不超過新台幣

100萬元

處3年徒刑及4.5萬歐元

罰鍰（折合新台幣約

162萬）、削減或停止

對政黨的公共補助

臺：較弱

法：較強

(5)  競選花費

補貼

得票率超過3%的政黨，

每年每票可獲得新台幣

50元的補助

每個選區得票數超過

1%，每年每票補助1.63

歐元；兩院每席約3.7萬

歐元

臺：較弱

法：較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 政黨政見的提出

臺灣有選舉公報制度，並設有政見欄位，且由於我國有不分區立委的席

次，雖然制度上未強制要求政黨要提出選舉政見，但政黨在申請登記不分區立

委名單時，通常會一起繳送政黨政見。法國則無選舉公報的制度，但由於兩輪

決選制的緣故，政黨經常採取聯合競選策略，組成選舉聯盟、提出共同的競選

政見，以提高勝選率。因此，就課責性而言，臺灣的課責對象為單一政黨，法

國則因政黨會組成選舉聯盟，因而較難以判斷課責對象為哪個政黨。就課責的

角度來看，臺灣則以單一政黨為課責對象，法國是較推向跨黨聯合的集體課

責。此多少也反映選制的作用，但在以政黨（不論單一或聯盟）為對象，提供

政見以供檢視的集體課責上，則難分強弱。

(2) 政治獻金的來源

與對基礎面的規範相同，臺灣政黨在競選期間也是可以接受企業捐款，因

此政治獻金來源的管道有自然人（新台幣30萬元）、人民團體或政黨（新台

幣200萬元），以及營利事業（新台幣300萬元）三種，並且各有捐款限額；

法國政黨於競選期間也同樣不能接受來自企業的捐款，因此政治獻金的來源

表4　競選期間臺灣與法國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比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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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自然人（以7,500歐元為限，折合台幣約27萬），31 以及其他政黨或政治

團體兩種，但對來自其他政黨或政團的捐款，並沒有捐款額度的限制。
32 從課

責的角度上來看，由於資金來源的管道較少，管理上會相對較容易，如依據

Foerstel（1999）的判準，則法國的政黨集體課責性會較臺灣高。

(3) 政治獻金的管理

對於政治獻金的管理，臺、法都是專款專戶使用，但臺灣的規範是匿名捐

款以新台幣1萬元為限，新台幣10萬以上之捐款則應以支票或匯款方式存入；

法國也同樣是需開立專款專戶使用，但單筆捐款超過2千歐元（折合台幣約7.2

萬元），才需顯明列冊；150歐元以上的捐款，需以支票、信用卡或匯款的方

式存入。相較之下，法國匿名捐款的額度較臺灣高一些，但立法意旨皆係提高

政治獻金的資訊透明度，便於查核或追蹤政治獻金的來源，因而在課責上，本

文認為，臺、法是差不多的。

(4) 違法收受或未依法使用之罰則

依據臺灣《政黨法》的規範，對於違法收受及未依法使用政治獻金，將

按捐贈金額處2倍的罰鍰，最高不得高過新台幣100萬元，因此是僅有罰鍰而

無刑責；法國的政黨如違法收受政治獻金，除了罰鍰外，可處政黨負責人3年

徒刑及4.5萬歐元的罰鍰，33 政黨的補助款亦將減少或者被沒收。相較之下，

法國的刑罰較臺灣重（臺灣無刑責）、罰鍰金額亦較臺灣高，依據Foerstel

31 匯率計算：1歐元=36元新台幣。
32 為了規避捐款上限，法國有許多「微型政黨」（micro-parti politique），但法國對「微
型政黨」其時並沒有明確的法律定義。依據法國國家審計院（Compagnie Nationale des 
Commissaires aux Comptes, CNCC）2012年對「政黨帳戶審計員制度化」所提出的意見
報告書中指出，全年帳戶活動金額在15萬歐元以下的政黨，可被稱為「微型政黨」。
據審計院的統計，法國的政黨有超過八成都屬於此類型。

 資料來源：Compagnie Nationale des Commissaires aux Comptes (2012)。
33 也有評論指出，競選帳目和政治資金全國委員會（CNCCFP）的審查其實是形式成分
居多，因為CNCCFP缺乏調查權，基本上只能揭露嚴重的違規行為，並要求政黨補
件，在實際上，難以真正對政黨負責人施予裁罰。即使將之提交給選舉委員會仲裁，

但由於政黨會聘請審計員管理帳戶，政黨負責人與審計員之間經常相互卸責，在違法

認定上其實相當困難，因而裁罰不易。
 對法國政黨財務透明規範的更多討論及改進建議，請參見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Franc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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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的判準，在課責上，法國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會較臺灣強。

(5) 競選花費的補貼

在對政黨的競選花費補貼上，臺灣與法國的補助都是每年一次。臺灣政黨

的得票補助為每票新台幣50元，補助的門檻自第十屆立法委員起降為3%（現

任的第九屆立委的補助門檻為3.5%）。34 法國的政黨除了選舉得票補助外，

另有國會內的席次補助，得票補助的門檻是1%，新興政黨則另有較寬鬆的門

檻，
35 但只有獲得得票補助的政黨，才能獲得國會席次的補助款。依據法國內

政部所發佈的資料，2019年法國政府對政黨的公共補貼預算已高達6,600萬歐

元，第一部分總額約3,200萬歐元，第二部分總額約3,400萬歐元（第2019-111

號行政命令）。
36 第一部分每票的補助平均是1.63歐元（折合台幣約60元）；

席次補助則是每席3.7萬歐元（折合台幣約133萬元）。37 相較之下，法國政黨

從國家獲得的選舉補助金，較臺灣優厚許多，由於法國政黨不得接受企業捐

款，因此，法國政黨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須依賴政府的公共補助，因而就課

責性的角度來看，法國政府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會較臺灣強。

綜合上述對政黨在競選期間資訊公開程度的要求，在比較臺灣與法國的相

關規範後可知，首先，臺灣因有《政黨法》的設置，以及有選舉公報制度，

在制度上是較鼓勵單一政黨提出選舉政見，因而課責的對象為明確的單一政

黨；法國的規範則是較鼓勵政黨組成選舉聯盟，聯合提出政見，但兩國都算對

「政黨」（單一或聯盟）在政見層面，有相當的課責要求。其次，對於政治獻

金的管理，臺、法的集體課責性差不多。第三，在政治獻金的來源、未依法使

用的罰則，以及選舉花費的補貼上，法國的規範都較臺灣多且細密，如依據

34 依據內政部民政司所公布的資料，2019年政府的政黨補助金預算總額約為5.3億新台
幣，各黨可分到的補助金如下：民進黨約2.6億，國民黨約1.6億，親民黨約3,900多
萬，時代力量約3,700多萬，新黨則是約2,500多萬。

35 如果該新政黨在12個月內獲得總數1萬人（其中至少有500名是民選代表）、總額15萬
歐元以上的捐款，就有資格獲得政府的補貼。詳見1995年的《政治資助法》。

36 Décret n° 2019-111 du 19 février 2019 pris pour l'application des articles 8, 9 et 9-1 de la loi 
n° 88-227 du 11 mars 1988 modifiée relative à la transparence financière de la vie politique 
（2019年2月19日發布的第2019-111號行政命令，為了適用1988年3月11日第88-227號的
《財政透明法》第8條、第9條、及第9-1條）。

37 匯率計算：1歐元=36元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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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erstel（1999）的判準，整體而言，在競選期間，法國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

會較臺灣為佳。
38

二、個別層次 

對於個別層次的選前資訊公開，對象為候選人，本文檢視競選期間的規

範，比較的面向包含：政見的提出、成為候選人的資格、政治獻金的來源、政

治獻金的收受期間、政治獻金的管理、違法收受與未依法使用的罰則、選舉

支出上限與超額處罰，以及競選花費的補貼等八項規範（請見表5）。從中發

現，法國在政治獻金的來源、競選帳戶的管理、違法收受或未依法使用政治獻

金的處罰，以及選舉支出上限及超額處罰等四個面向上，對候選人的個別課責

性較臺灣為強；臺灣則只有在競選政見的提出，以及成為候選人的資格這兩個

面向上，個別課責性較法國強；至於政治獻金收受期間的規範，則臺、法的個

別課責性差不多，以下逐項說明判准的理由與結果。

表5　競選期間臺灣與法國對候選人的個別課責性比較

臺灣 法國
臺、法的個別

課責性比較

競選期間

(1)  競選政見 選舉公報設有政見欄，

於參選申請登記時繳送

通常使用政黨的政見 臺：較強

法：較弱

(2)  被舉選人

資格與選

舉保證金

年滿23歲、被選舉人需

於選舉區連續居住4個

月，立委參選人選舉保

證金為新台幣20萬元

年滿23歲、無被選舉人

選區居住期間之規範，

亦無選舉保證金制度

臺：較強

法：較弱

38 在經驗實踐上，長久以來，由於法國的中央部會首長與國會議員，通常身兼政黨領袖

或政黨負責人，也經常兼任地方民意代表或民選縣、市首長（目前已修法禁止），因

此集體課責的意涵仍十分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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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法國
臺、法的個別

課責性比較

(3)  政治獻金

的來源

來源較多，可接受企業

捐款

個人、營利事業、人民

團體、政黨、候選人個

人資源

來源較少，不可接受企

業捐款

自然人、政黨及政治團

體（無上限）、商業交

易收入、候選人個人資

源

臺：較弱 

法：較強

(4)  政治獻金

收受期間

自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前

10個月起，至次屆選舉

投票日前1日止

自國會議員任期屆滿前

1年起，至次屆選舉投

票日前1日止

臺、法差不多

(5)  政治獻金

的管理

專款專戶使用、本人簽

名或蓋章，並委託會計

師查核簽證

專款專戶使用、需交由

專業人員管理

臺：較弱

法：較強

(6)  違法收受

與未依法

使用之罰

則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20萬以上100萬

以下罰金

處3年徒刑及4.5萬歐元

罰款、取消被選舉資

格、最多3內不可參加

選舉

臺：較弱

法：較強

(7)  選舉支出

上限及超

額處罰

新台幣1千萬元+選區人

口總數70%×30元，超

額無處罰

3.8萬歐元+選區人口總

數×0.15歐，超額處3年

徒刑與4.5萬歐元罰金、

取消被選舉資格

臺：較弱

法：較強

(8)  競選花費

補貼

門檻較高但補貼額較多 門檻較低但補貼額較少 與課責性較無

直接關聯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5　競選期間臺灣與法國對候選人的個別課責性比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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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競選政見的提出

在要求候選人提出競選政見的面向上，臺灣的競選公報內設有政見欄，在

制度上鼓勵候選人個別提出他們的競選政見；法國則無競選公報制度，候選人

的競選政見多以政黨的競選政見為主，在第二輪時，則通常以政黨聯盟所提出

的競選政見為主軸。因此，就競選政見提出的規範來看，臺灣對議員的個別課

責性會較法國較強。

(2) 被選舉人資格與選舉保證金

要成為國會選舉的候選人，臺灣與法國皆規定候選人需年滿23歲，但臺灣

另要求候選人需於選區連續居住達四個月，登記時還需繳交選舉保證金新台幣

20萬元；法國對擬參選國民議會議員的候選人，則無選區居住時間的限制，也

無選舉保證金的制度，但登記參選時，需同時提出職位出缺的備位人。因此，

國民議會議員選舉的候選人，基本上多是聽從政黨的選區安排。相較之下，臺

灣的制度較重視候選人與選區間的連結，制度上會較推向由議員對選區負責的

個別課責，法國則是較推向由政黨向選民負責的集體課責，因而在個別課責性

上，會較臺灣弱。

(3) 政治獻金的來源

關於政治獻金的來源，除了候選人的個人資源外，臺灣可以接受的捐贈對

象較多，舉凡個人、營利事業、人民團體，以及政黨，皆可對候選人進行捐

款，但每種對象的金額皆有所限制；
39 法國的候選人則不得收受來自企業的捐

款，僅能接受自然人、
40 政黨及政治團體的政治獻金，以及一些商業交易的收

入，
41 但來自政黨的捐款，則沒有額度上限。兩者相較，臺灣立委候選人政治

獻金的來源較法國多、個人受政黨的約束較少，但來自企業的捐款容易產生眾

多難以規範的名目，監督管理不易，因而在課責上，對候選人的個別課責性較

弱；相較於臺灣，法國的候選人能接受的政治獻金來源較少，且主要是受政黨

39 對候選人的捐款額度以政黨最高（200萬元新台幣）、營利事業居次（100萬元新台
幣），人民團體再居次（50萬元新台幣），個人的捐款額度則以新台幣10萬元為限。

40 自然人對候選人的捐款，每場選舉以4,600歐元為限，折合台幣約17萬元左右。
41 商業交易的收入在61,450歐元以下免稅，折合台幣約220萬元。匯率計算：1歐元=36新
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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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約束，因而就對候選人的個別課責性而言，法國會比臺灣強。

(4) 政治獻金的收受期間

對於政治獻金的收受，臺灣依據《政治獻金法》，可收受的期間總計是10

個月；法國國民議會的候選人可收受政治獻金的期間則是一年。與臺灣相較，

法國可收受時間較臺灣多兩個月，但立法意旨相去不遠，都係規範國會議員在

參選收受政治獻金的起始點，故就課責而言，本文認為臺、法差不多。

(5) 政治獻金的管理規範

就政治獻金的管理方面，臺灣立委選舉的候選人需設立專戶，本人於會計

報告書上簽名或蓋章，並於選後70日內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向受理申報機關

申報；
42 法國則要求國民議員候選人需聘請專業審計員管理競選帳戶，候選人

本身不得參與帳戶的管理。
43 相較之下，法國對候選人選舉資金的監控程度較

臺灣高，如依據Foerstel（1999）資訊公開程度之判準，法國的課責性會較臺

灣強。

(6) 違法收受或未依法使用政治獻金的罰則

如候選人有違法收受或使用政治獻金的情形，臺灣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之罰金，但不會撤銷其當選資格，或未來

幾年的公職人員被選舉資格；法國候選人的選舉帳戶，如申報後未獲得受理

競選帳戶申報的CNCCFP之認可，則選舉委員會可註銷其當選資格，並可處3

年徒刑及4.5萬歐元的罰款，以及最高3年內不可再參加公職人員競選的褫奪公

權之罰則。
44 相比之下，法國在刑罰上較為嚴格，依據Foerstel（1999）的判

準，法國對議員的個別課責性，會較臺灣高。

(7) 選舉支出上限及超額處罰

關於選舉開支，臺灣與法國皆設有上限的規範，對於金額的計算，皆是

42 匿名捐款以新台幣1萬元為限；10萬元以上應以支票或匯款方式存入。
43 單筆2千歐元以上（折合台幣約7.2萬元）的捐款需顯名列冊；150歐元以上（折合台幣
約5千400元）需用支票或匯款方式存入。匯率計算：1歐元=36新台幣。

44 例如法國前文化部長賈克．朗（Jack Mathieu Émile Lang）就曾因此被選舉委員會裁定
其1993年的國民議會議員資格當選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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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本費」再加上「宣傳費」的概念。
45 但對於競選經費超支，臺灣2004年

制定的《政治獻金法》，取消了競選經費支出超過上限的罰則，故目前沒有

罰則；
46 法國則可處候選人3年徒刑、4.5萬歐元的罰金。在實際運作上，如以

兩國最新一屆的議員選舉為例，臺灣2016年的第九屆立委選舉，最多人口的

選區落在新竹縣，
47 競選金額的上限可以達到新台幣1千800萬元；法國2017

年第十五屆的國民議會選舉，競選金額最高的是海外的北美選區，競選經費

可達96,905歐元（折合台幣約360萬元），法國本土則是以羅亞爾-大西洋省

（Loire-Atlantique）第六選區的人口最多，競選經費的上限是76,367歐元（折

合台幣約280萬）。48 相較之下，臺灣競選金額上限較法國寬鬆許多；但對於

超額處罰，臺灣無罰則，法國則有明確的罰則規範，依據Foerstel（1999）的

判準，在課責上，法國對候選人的個別課責性會較臺灣強。
49

(8) 競選花費的補貼制度

最後，是與競選經費密切相關的競選花費補貼制度。臺灣補貼候選人競選

花費的門檻為，得票需超過當選票數的1/3以上，每票補助30元，最高金額不

得超過各該選區競選經費最高金額；法國第一輪的門檻為得票達5%，補貼選

區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的47.5%。相較之下，臺灣的門檻較法國高，另由對競選

經費最高限額的比較可知，臺灣的額度上限較法國高出許多，因而候選人實際

可領到的補貼會較多。但如對照課責的概念來看，相較於臺灣，法國是以政黨

為重心，對候選人的個別課責性較弱，因而對議員個人補貼的門檻較低，金額

也較少；臺灣則是以個人為重心，因而補貼的門檻較高，金額也較多。然而，

如純粹就個人補貼來看，本文認為，競選花費補貼與對候選人的個別課責性之

45 臺灣立委選舉開支限額的計算公式為：新台幣1,000萬元+選區人口數的70%×一票30
元；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的計算公式為：3.8萬歐元+選區人口數×一票0.15歐元。

46 更多關於競選經費取消上限之原委及討論，請參見林奕甫（2018）。
47  依據中選會公布的資料，2016年新竹縣全境的選民數為396,492人。
48  海外的北美選區，登記的選民有259,930位；法國本土則是以羅亞爾-大西洋省（Loire-

Atlantique）第六選區的人口最多，登記的選民人數為150,726人。資料來源：Ministère 
de l'Europe e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2016）。

49 李又如、熊凱文（2017）指出，第九屆立委選舉，有77名立委超過自己選區的競選經
費限制，佔總數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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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無直接關聯。

伍、臺灣與法國選舉後國會內的制度規範比較

國會內部的課責性發生在選舉後，本文同樣將之分成集體層次與個別層次

進行討論。但選後的集體層次所指的對象是國會集體，個別層次所指的對象是

個別議員。集體層次探討的內容包含：國會的議事公開原則、國會議事轉播制

度、國會黨團組成的標準，以及國會內記名投票的提出（請參見表6）。個別

層次探討的內容則包含：記名投票結果的公告、議員的財產申報制度、議員未

依規定申報之罰則，以及貪汙罪的刑責（請參見表7）。以下分述並隨後說明

判准理由與結果。

一、集體層次

本文對選後臺灣與法國在集體層次上的課責性，進行四個項目的比較（請

參見表6），發現法國在議事公開原則，以及提出記名投票上的集體課責性較

臺灣強；在議事轉播制度上，則臺、法的集體課責性差不多；在國會黨團組成

的標準上，則臺、法各有規範，但本文認為，黨團組成的標準與集體課責性，

較無直接關聯。以下逐項說明判准的理由與結果。

表6　選後臺灣與法國在集體層次上的課責性比較

臺灣 法國
臺、法的課責

性比較

集體層次

(1)  議事公

開原則

憲法未規範，可見於立

法院組織法

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確

立，後載入憲法

臺：較弱

法：較強

(2)  議事轉

播制度

有國會專屬頻道及網站 兩院共享國會專屬的電視

頻道，但頻道網站則由兩

院各自獨立運作。重要辯

論會加上字幕，專屬頻道

上另有其他節目。

臺、法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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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法國
臺、法的課責

性比較

(3)  黨團組

成標準

3人，最多5個 15人，無數量上限之規範 與課責性較

無直接關聯

(4)  提出記

名投票

由15位立委連署 由黨團主席提出 臺：較弱

法：較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 議事公開原則

對於議事應該公開的原則，臺、法都秉持國會的議事應全面對外公開的原

則，但臺灣並未於憲法中載明立法院的議事需要公開，而是規定於《立法院組

織法》。法國國會的議事公開原則，則可追溯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便已確

立。國會的議事公開原則，於1791年時首度納入法國憲法，並延續至1958年

的《第五共和憲法》。
50 雖然臺、法都將議事公開原則法制化，但由於法國將

該原則寫入憲法，法律效力更高一些，依據Foerstel（1999）對人民「知的權

力」的層次判準，層次越高，則課責性越強，故法國對國會的集體課責性較臺

灣高。

(2) 國會的議事轉播制度

與議事公開原則密切相關的是議事資訊的公開方式。早期議事資訊的公

開，主要指「記載立法過程中的議事記錄及相關國會出版品，提供公民自由索

閱，均屬文字出版之範疇」（尹章中等 2018, 132）。後來基於廣播、衛星、

電視、網路等技術的發展，目前國會議事的資訊公開，指的是將國會活動的整

個過程，透過電子影音的方式呈現，讓民眾得以直接觀察，甚至設置專屬國會

電視台或國會頻道，所形成的「國會議事轉播制度」。因此，就國會議事轉播

制度的面向上來看，臺、法目前都已建立議事轉播制度，國會有專屬的頻道及

50 見《第五共和憲法》第33條：「國會會議過程公開，議事程序紀錄應完整開刊載於公
報（Journal Officiel）。」

表6　選後臺灣與法國在集體層次上的課責性比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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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51 電視、手機皆可觀看，因此在課責性上，是差不多的。

只是，臺灣的制度建立與起步較晚，法國則是較早。立法院的議事資料數

位化始於1999年，但直到2005年，立法院才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對外公

開議事記錄。
52 後於2016年年底，將黨團協商也納入轉播項目，讓議事更加透

明。
53 法國國會於1992年便開始便與影視業者合作，公開院會、委員會及公聽

會會議錄影帶給所有電視頻道使用。
54 2000年起，國會成立了專屬頻道（La 

Chaîne Parlementaire，以下簡稱LCP），並由各有法律地位的兩家公司營運

（LCP-AN和Public Sénat）。2008年起，LCP-AN和Public Sénat各自成立國會

上下兩院頻道的官方網站，24小時都有單獨節目播出，但電視頻道仍由兩院共

享。此外，法國的國會頻道除了議事轉播之外，LCP-AN和Public Sénat對於重

要的國會辯論，會增添字幕，以便於民眾理解，官方網站並有其他政治議題的

深入報導，以及人物專訪等不同類型的節目，型態較為多元。
55 

(3) 國會黨團組成的標準

對於國會內黨團組成的標準，臺灣目前的規範是3人可以組成黨團，但以5

個為限；法國則是15位議員可以組成黨團，但沒有黨團數量上限規範。以組成

的門檻來看，法國規範是較臺灣寬鬆一些，
56 但門檻的高低與小黨或政團的民

51 臺灣目前專門轉播立法院議事的頻道有國會頻道1台（CH123）及國會頻道2台
（CH124），立法院國會頻道網址：https://www.parliamentarytv.org.tw/；法國國會專
屬頻道在許多頻道皆可觀看，但網路專屬頻道則上、下兩院各有一個，國民議會的網

路專屬頻道名為「國會頻道—國民議會」（LCP – Assemblée Nationale, LCP-AN，網
址：http://www.lcp.fr/）；參議院專屬頻道名為「公共參議院」（Public Sénat，網址：
https://www.publicsenat.fr/programme）。

52 雖然已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的規範，但立法院其實並未對外開放全部的會議紀錄內

容，例如：立法院預算中心及法制局的資訊，並未對外公開。
53 見《立法院組織法》第5條。
54 1993年，國民議會自製的國會節目Canal Assemblée Nationale開播，由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 PARIS-TV Câble負責直播或延遲轉播國民議會議事過程。1994年修正《通訊自由
法》（loi du 30 septembre 1986 relative à la liberté de communication en France），明定
轉播國會議事無需經由「視廳監督委員會」（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的審
查。

55 由於國會辯論往往涉及許多專業性議題且時間冗長，一般民眾不僅難以理解，興趣也

不高。故LCP-AN和Pulic Sénat公司會將部分重要辯論加上字幕，便於民眾理解。
56 黨團組成門檻計算標準：臺灣：3/113×100=2.65；法國：15/577×100=2.59。門檻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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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參與應是較有關聯，但與對國會的集體課責性而言，應是較無關聯。本文判

准的理由是，國會中黨團的設置，本是為了要整合國會內部不同的政治立場與

政治意見，在制度上允許同政黨但理念不同的黨員可以各組黨團，在議事上相

互競爭，也允許小黨議員可組聯合政團，或者加入其他黨團。
57 因此，雖然國

會內的黨團通常被視為是政黨在國會內的決策機構，用以控制同黨議員的投票

方向，但國會內的黨團已不等於選舉時的「政黨」，故不應視為與對「政黨」

的集體課直接相關。另外，臺灣有特殊的黨團協商制度， 讓小黨在協商的過

程中，與大黨有相同的發言權。
58 如就民主參與的角度觀之，應是有助於提升

小黨或政團的民主參與，但就對國會的集體課責性而言，本文認為，仍是較無

直接關聯。

(4) 提出記名投票的門檻

對於記名投票的提出，臺灣的規範是除了不信任案之外，一般法案如有15

名以上出席委員的連署或覆議，便能提出記名投票，
59 法國的記名投票則需由

黨團主席提出，且該黨團中的絕大多數議員皆需在場，黨團主席才能提出記

名投票之要求。
60 由於黨團主席在國會的議事中，通常是被視為政團立場的代

不遠，但法國仍較臺灣低一些。
57 如立法院黨團數量未達5個時，不足3席之小黨和無黨籍委員滿4人，可另組與黨團資格
相當的「政團」。相關規範請見《立法院組織法》第33條。

58 臺灣黨團協商制度的起源是因民主化初期的1990年代，立法院議事過程經常上演立委
的肢體衝突，法案通過率很低。1995年，時任立法院院長的劉松藩裁定，委員會審定
的法案需通過「黨團協商」程序。故1999年制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時，便將黨團
協商程序予以法制化。之後歷經修法，雖然不再是所有的法案都需交付協商，但協商

結論不但具有法定效力，經院會宣讀後，也不能再加以反對，因而被認為是立法院議

事不透明的一部分。
59 臺灣的記名投票制度，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立法院行使投票表決的事

項，有記名與無記名兩種，前者如「緊急命令追認」、「覆議案」、「不信任案」及

「總統罷免案」；後者如「人事同意權」及「總統彈劾案」。其中，除了「不信任

案」於憲法有明文規定需採「記名投票」之外，其它都屬於法律保留事項。
 至於記名表決使用的頻率，盛杏湲、黃士豪（2017, 51）的研究指出，臺灣使用記名表
決的機率很低，例如第八屆的立法院（2012~2016），總計只有約3%的法案是使用記
名表決處理。

60 見《國民議會議事規則》第61-3條。此外，法國的記名投票，也可依政府或委員會
的要求，或者依主席會議（conférence des présidents）的決議舉行。但法國出現記
名投票的機率也不高。依據Godbout and Foucault（2013, 313）的統計，法國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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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因而在課責上，法國對國會的集體課責性，還是較臺灣強一些。

二、個別層次

選後臺灣與法國國會內部個別層次的資訊透明，本文比較的內容為：議員

記名投票結果的公告、議員的財產申報制度、未依規定申報，以及貪汙罪的相

關罰則。法國除了在貪汙罪的罰則較臺灣輕，因而對議員的個別課責性較臺灣

弱之外，在其他三項上的規範，都較臺灣嚴謹，因而就對議員的個別課責性而

言，較臺灣強（請見表7）。以下逐項說明判准理由與比較結果。 

表7　選後臺灣與法國在個別層次上的課責性比較

臺灣 法國
臺、法的課責

性比較

個別層次

(1)  記名投

票結果

公告

立法院官網無直接公告

投票結果，需另於立法

院公報或議事錄查閱

投票結果於國會官網依議

員姓氏字母順序公告

臺：較弱

法：較強

(2)  議員財

產申報

任期開始和結束，向監

察院申報個人財產

任期開始和結束，向「法

國政治生活透明度監督機

構」（HATVP）申報，

另要提交「利益聲明」

臺：較弱 

法：較強

一屆到第十三屆國民議會（1958~2012）的記名投票次數，次數最多的是第十三屆
（2007~2012），共有204次；最少則是出現在第三屆（1967~1968），只有18次，主因
是因為任期太短。但該研究同時也指出，任期長短與國民議會記名表決的次數，沒有

必然關聯（ibid）。因為法國的記名表決，包含了由總理發動的信任投票與由國會所提
出的不信任案。因此，記名表決的運作，在法國制度下所代表的意義，近似於內閣制

下對政府威信的挑戰。每次記名表決，都代表政府有被推翻的風險，國會可能因此改

選，因此在使用上相當謹慎審，通常是政府很有把握法案會獲得通過，或者總理為了

法案的通過，向國會提出了抵押政府責任的信任案時才會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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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法國
臺、法的課責

性比較

(3)  未依規

定申報

之罰則

處新台幣20萬元以上，

400萬元以下之罰鍰

處3年徒刑，4.5萬歐元罰

鍰。禁止公民權及行使公

職權

臺：較弱 

法：較強

(4)  貪汙治

罪

最高可處無期徒刑，1億

元以下罰金

最高10年，100萬歐元以

下罰金

臺：較強 

法：較弱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 記名投票結果的公告

關於記名表決結果的資訊揭露，立法院至今並未主動呈現記名表決結果的

統計資料。換句話說，如要知道立委的投票立場是屬於贊成還是反對，則要到

立法院公報系統或議事錄自行搜尋。
61 法國記名表決結果的資訊則比較透明公

開，依據《國民議會辦公處細則》之規範（第13條），投票結果分為贊成、

反對與棄權票數，並依議員姓氏字母的順序排列，公佈於政府公報（Journal 

Officiel）及國會官方網站。62 雖然臺、法都有公開記名表決的結果，但由於

資訊取得的難易程度有所差異，依據Foerstel（1999）的資訊公開程度為判

準，就課責的角度來看，較容易取得資訊的法國，層次較高，故其課責性會較

強。

61 有一些學術機構及民間團體因而自行建構國會表決結果的資料庫，方便民眾查詢，但

在資料取用的方便性與完整性上，民間團體所自行建構的國會資料查詢網站，資料通

常並不齊全，例如：「口袋國會」，網址：http://xn--6or66eo1t8u6a.tw/part6.php，資
料只限於第八屆立委（2012~2016）；「立委投票指南」，網址：https://vote.ly.g0v.tw/
candidates/9/，資料只限於第九屆立委（2016~2020）。另有由東吳大學所成立的國會
研究中心，資料蒐集的區間涵蓋第二屆至第八屆立委任期（1992~2016），但需先向該
中心申請才能使用資料庫，因而方便性較為受限。

62 目前於國民議會官網能夠取得，依議員姓氏字母順序排列的記名投票結果，最早可以

追溯至第十一屆的國民議會（1997~2002），第一屆至第十屆（1958~1997），則只有
贊成、反對與棄權的票數，而無議員名單。

表7　選後臺灣與法國在個別層次上的課責性比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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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議員財產申報的相關規範

關於議員的財產申報，臺灣與法國皆是要求議員在任期開始及卸任時，每

年向受理機關申報一次財產。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臺灣的立法委員

需向監察院申報財產，資料對外完全公開；依據《財務透明法》，法國議員目

前是向「法國政治生活透明度高級公署」（Haute Autorité pour la Transparence 

de la Vie Politique, 以下簡稱HATVP）進行財產申報。63 但在2013年以前，議

員財產申報的內容不對外公開，
64 自2013起，法國所有官員、議員、各級立

法、行政部門工作人員的個人財產申報資料才對外公布。
65 同時，還要求國會

議員於申報時需簽署一份「利益聲明書」，載明過去五年內是否曾任職管理職

或顧問等，以利於任職後對一些法案的提出與審查時進行利益迴避。
66 臺灣雖

然也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範，但主要係採公職人員自行迴避原

則，而非於申報財產時強制一起簽署。因此，相較於臺灣，法國要求議員財產

申報的詳細程度較高，規範較嚴，如依據Foerstel（1999）的判準，法國對議

員的個別課責性會較臺灣強。

(3) 未依規定申報的罰則

臺灣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規定，立委如未依法申報財產，視

事情可處新台幣6萬元至400萬元的罰鍰。67 法國則是依據《財務透明法》之規

範，如議員未依規定申報財產，則可被處3年徒刑與4.5萬歐元的罰鍰，甚至被

63 2013年以前受理申報的單位為「政治生活透明委員會」（commission de la transparence 
financière de la vie politique），申報資料不得公開；2013年以後才改為向HATVP申報。

 見2013年10月11日第2013-907號法令的《財務透明法》（loi n° 2013-907 du 11 octobre 
2013 relative à la transparence de la vie publique）。

64 除非是基於司法調查需要，否則受理機構不得公布申報內容，也不接受個人及團體的

查詢。洩漏官員財產訊息的人，將面臨1年監禁和4.5萬歐元的罰款。
65 原因是2013年時，由於法國預算部部長Jérôme Cahuzac因隱瞞海外賬戶遭到曝光後引咎
辭職。當時的奧朗德總統（François Hollande）於2013年4月15日在HATVP官方網站上
公布了38位政府部長的銀行存款和房產清單。資料原先公佈於HATVP的官網，網址：
www.declarations-patrimoine.gouvernement.fr ，但由於申報資料僅保留5年，故現已移
除，僅剩新聞資料可查閱，有興趣者請參見Challenges（2013）。

66 聲明的主要內容為過去五年內是否有擔任公共或私人機構的管理職或顧問職、是否為

公司的合夥人，以及因任職而收受的薪資等。
67 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1條至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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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公民權及行使公職權。從罰則輕重的程度上來看，法國的罰則較重，依據

Foerstel（1999）的判準，法國對議員的個別課責性，會較臺灣強。

(4) 貪汙治罪

臺灣對公務員的貪腐深惡痛絕，依據《貪汙治罪條例》，包含竊取或侵占

公有器材或財物、徇私舞弊、收賄、不當得利等事宜，可依犯罪類型及視情

節輕重，處最高無期徒刑、得併科一億元以下罰金之處罰。法國是將公務員的

貪污視為瀆職的一環，於《刑法》中規範相關刑責，公務員貪污最高可被處

10年徒刑及100萬歐元以下的罰金。兩者相較，法國的量刑較輕，依據Foerstel

（1999）的判準，法國對議員的個別課責性會較臺灣弱。

陸、結論

本文旨在探討半總統制下的立法課責。「立法課責」（ l eg i s l a t ive 

accountability）是指如何讓立法者（個別或集體）的所作所為，能為利害關係

人知道，而據以獎懲。在憲政制度的分類與研究上，臺灣與法國都被歸類在半

總統制之下，國會也都在摸索他們的角色定位，但臺灣半總統制的運作屬於

「總統議會制」之次類型；法國則是「總理總統制」之次類型。文獻上對臺灣

與法國國會的比較研究指出，法國國會的運作型態較偏向內閣制，過去三次左

右共治的運作經驗，更是深刻展現了內閣制的運作與精神。因此，傳統印象上

多會認為法國對政黨的集體課責較為重視。至於臺灣，相較於法國，立法院的

實際運作型態是較偏向總統制，因而既往的印象會較期待候選人及立委能個別

接受選民的課責。本文因此推論：「總理總統制」會較強調集體課責性；「總

統議會制」則會較強調個別課責性。

本文的研究以半總統制的兩個個案—法國與臺灣，進行選舉前與選舉後資

訊公開程度的比較，並從制度面出發，聚焦過程面的行為規範，分析單元分為

集體層次與個別層次。選前的集體層次，包含影響國會政黨系統的國會選舉制

度，以及對政黨的管理規範，並將對政黨的管理規範細分為「基礎面」與「競

選期間」兩種面向；選前的個別層次，則主要以對候選人資訊公開的規範為主

要檢視內容。選後的集體層次與個別層次，則分別以對政黨與對議員個人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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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公開規範，作為課責性比較的具體標的。本文的研究綜整後，有以下發現

（請參見表8）。

表8　臺灣與法國立法課責的比較結果

比較項目 臺、法比較結果

選前 國會選舉制度 臺個別課責強

法集體課責強

集體課責 法強

個別課責 法強

選後 集體課責 法強

個別課責 法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8的結果顯示，本文的推論部分可被接受：法國對政黨的集體課責性，

確實較臺灣為強，但臺灣應較強的立委個別課責性，卻仍不如法國。具體原因

仍難確定，因不在本文的探討範疇，故有待未來努力。而臺灣立法院在集體課

責與個別課責上，相對於法國，都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本文的研究發現，雖然無法認肯不同類型的半總統制與立法課責之間的關

聯，但在理論及實務上俱有貢獻如下：第一，打破半總統制分類理論的二元

思維慣性，顯示出任何國會如被要求揭露資訊而增進其課責性，或不受體制影

響，應都可透過制度法規設計來提升其資訊的透明度。以半總統制的法國為

例，固受憲政框架影響，形成偏內閣制的運作，但仍有兼顧集體課責與個別課

責的制度設計。第二，對半總統制的國家，尤能有實務面上的啟發。比如，臺

灣社會各方對國會課責性有所要求的民間團體、有志人士，或可參考法國的規

範來要求修法；而立法院將來如欲對相關法規進行修正，應亦可參考法國的規

範。 

最後，本文要特別提醒，制度上的法規比較，並不能完全反映經驗運作的

實況。臺灣與法國在立法課責過程面上的不同規範，在實踐中的情形，仍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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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研究確認。而本文所聚焦「過程面」的比較，也仍不足以了解立法課責

的實效；因為「結果面」，如以投票行為來探測選民是否根據課責法規所揭露

的資訊，來獎懲議員立法表現的研究，本文尚未觸及。換句話說，立法課責的

結果檢驗，仍有待未來各方有興趣者的投入探索。

 （收件：108年8月9日，接受：109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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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egislative accountability under semi-

presidentialism and uses the case study approach to compare Taiwan with 

France. “Legislative accountability” refers to how the actions of legislators 

(collectively or individually) can be known to interested parties, and how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can be used accordingly. The literature comparing 

Taiwan and France in the past found that the parliamentary operation of the 

French premier-presidential system is most similar to a cabinet system; whereas 

Taiwan’s presidential-parliamentary is most similar to a presidential one. 

Therefore, under the traditional impression, France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llective accountability on political parties, while Taiwan may prefer the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on legislators. 

This article then compares th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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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and after an election in order to fi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and France. Before an election, at the aggregative level, the authors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oral system and political party 

managemen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authors compare th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for candidates. After an election, the comparative objects are 

the whole parliament and legislators at the aggregative and individual levels,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has three findings: first, the legislative accountability under 

a single-member district is more inclined to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and 

legislators were supposed to be more responsive to their constituency 

principal(s). However, the two-round voting system is more inclined to 

collective accountability, since political parties usually take a joint campaign 

strategy, the collective accountability then will be more valued. Consequently, 

France valued collective accountability more than Taiwan. Second, in the extent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before an election, France asks political parties and 

candidates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than Taiwan; thus, both th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France is better than Taiwan. Third, as for th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requirements after an election, French regulations are 

stricter than Taiwan’s both at the aggregative and individual levels. Therefore, 

in both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ies, France is better than Taiwan.

In conclusion, French regulations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re more 

stringent than Taiwan in both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legislators, no matter before or after an election. Therefore, 

the French style may be a reference for Taiwan to promote parliamentary 

reform or regulatory revisions.

Keywords:  Semi-presidentialism, Legislative Accountability, Taiwan Legislative 

Yuan,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I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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